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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5〕660号

申 请 人：陈某某

被申 请 人 ：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

第 三 人：李某某

申请人陈某某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

机关于 2025年 10月 30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示范（搬口）行罚

决字〔2025〕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陈某某是涉案房屋（某某家园东区 X号

楼二单元 XX室）的先手合法购买权人。后原房主李某甲因资

金需求，与李某某发生经济往来。现有新证据（李某甲向李某

某的转款记录及每月支付 5000多元利息的记录）表明，李某甲

与李某某之间并非简单的房屋买卖关系，而是实质性的民间借

贷关系。李某某一方以“购房合同”为名，行借贷之实，并且

其操作模式（利息支付给特定同事）显示出有组织的、涉嫌违

规放贷的特征。2025 年 10 月 24 日，申请人作为合法购买权

人，在发现自己享有权利的房屋被李某某一方非法占据并张贴

招租广告后，因产权争议与李某某发生争执，情绪激动下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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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门锁。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未能查明本案背后复杂的

民事借贷关系，未能识别李某某一方涉嫌违规放贷的行为是引

发冲突的根源，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处罚不当。理由如下：1.

本案是产权与债权纠纷，李某某一方涉嫌以“购房”为名违规

放贷，是矛盾激化的重要诱因。李某某一方通过与李某甲签订

“购房合同”并出具借条的方式，进行民间借贷，其行为模糊

了法律关系的边界，人为制造产权冲突。这种涉嫌违规的操作

模式，是导致申请人合法权益面临风险、进而引发后续冲突的

直接原因。将利息支付给其同事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了其运作

的公司化和非个人化。2.申请人的行为是在其重大财产权益面

临现实侵害的紧急情况下的过激反应，情节显著轻微。冲突发

生在申请人发现其享有合法权利的房产被他人非法处置（张贴

招租）的紧急情况下。该过激行为是由李某某一方涉嫌违规放

贷并非法占房的行为所直接引发。后果轻微：损害财物价值较

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

（一）项，对于“情节特别轻微的”，应减轻或不予处罚。3.

被申请人的处罚决定未能全面考量案件背景，罚过不当，无助

于纠纷解决。公安机关的处理方式，简单地将源于复杂经济纠

纷的冲突定性为单纯的故意损财，并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留七

日的较重处罚，未能体现罚过相当原则，也未能从根本上化解

矛盾，反而可能激化对立。综上所述，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

定认定事实不清，未能反映本案源于涉嫌违规放贷所引发的民

事经济纠纷这一实质，请求复议机关查明事实，充分考虑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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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背景，撤销对申请人的不当处罚。

被申请人称：1.案件事实及证据。经调查：周口市示范区

某某家园东区 X号楼二单元 XX室第一任房主为李某乙，该房

属于拆迁安置房，未办理房产证。2021年 4月 29日，李某甲从

李某乙处购买该处房屋并签订购房合同，申请人陈某某于 2021

年 5 月 2 日与李某甲签订购房合同（不能提供房款支付凭

证），购买某某家园东区 X号楼二单元 XX室，房屋当时为毛

坯状态，2022年房屋由李某甲进行装修并占有入住使用，陈某

某未实际入住占有该房屋。2024年 4月 22日，李某某通过周口

某某房屋中介公司，从李某甲手中购买了某某家园东区 X号楼

2单元 XX室，并签订购房合同，进行了实际交付，且有李某甲

出具房屋无纠纷承诺书，李某某自费换电子门锁入住至今。

2025年 10月 24日上午 10时许，申请人陈某某到某某家园东区

X号楼二单元 XX室，发现房子里已经有人居住，便联系现居

住人李某某，双方都称自己有购房合同并发生口角争执，陈某

某让李某某搬出去，李某某不愿意，陈某某使用砖头将 XX室

李某某安装的电子密码锁砸坏，密码锁现价值 600元左右，陈

某某到案后对其损坏门锁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以上违法事实

有以下证据：违法行为人陈某某的陈述和申辩、被害人陈述、

物证、书证等证据证实。综上所述，违法行为人陈某某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

定，情节一般，被申请人决定以故意损毁财物对其行政拘留七

日，并于 2025年 10月 27日送周口市拘留所执行。该案事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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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证据确实充分，办案程序合法，法律手续完备。请依法维

持被申请人对陈某某以故意损毁财物行政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

决定。

第三人称：1.李某丙、李某乙一房二卖的行为属陈某某与

李某丙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陈某某与第三人无直接法律关

系，陈某某作为一个成年人，在遇到纠纷时，应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而不是无视法律尊严，肆意破坏智能门锁；2.第三人于

2024年 4月 22日通过中介与李某丙达成购买协议，李某丙将房

屋交付后，第三人更换了电子门锁，并实际拥有该房屋；3.签

订协议时，因该房屋无产权证，为防止纠纷，第三人要求李某

丙出具了此房无纠纷的书面承诺；同时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

第三人是本房屋法律上的实际拥有人与使用人；4.签订协议

时，因该房屋无产权证，为防止纠纷，第三人要求该房屋原始

房东（拆迁户）李某乙出具了此房屋无纠纷承诺，并在买卖合

同中卖方一栏签字，证实第三人购买房屋合理合法；5.第三人

与“周口某某租赁公司 1763943XXXX”无任何关系，也没有收

过李某丙任何利息；6.第三人购买该房屋并入住一年多来，从

未有任何人对该房屋产权提出异议，反而因近期安置房准备办

理产权登记，陈某某便拿着一纸漏洞百出的合同出现，且合同上

同样有李某乙签字。如果李某乙已于 2021年明知该房屋卖给陈

某某并签字，2024年第三人购买时李某乙又签字并承诺无纠纷，

属标准的欺诈行为，明显不符合常理。故第三人现在合理怀疑陈

某某、李某丙、李某乙合谋签订虚假合同，利用小产权房屋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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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对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第三人已针对该违法犯罪行为搜集材

料向公安机关报案。综上所述，望复议机关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人

员的嚣张气焰，为社会和群众撑起法律的保护伞。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5年 12月 22日听取申请人意

见，申请人代理人表示同行政复议申请书一致。

经审理查明：2025年 10月 24日 11时许周口市公安局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分局搬口派出所接第三人李某某报案，称其在周

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某某家园东区 X号楼二单元 XX室的门

锁被破坏。接警后，搬口派出所民警到现场处警，现场陈某某

承认其砸了密码锁。经公安机关调查，某某家园东区 X号楼二

单元 XX室第一任房主为李某乙，该房属于拆迁安置房，未办

理房产证。2021年 4月 29日李某乙与李某甲签订房屋买卖协

议，将房屋转让给李某甲，2021年 5月 2日李某甲与申请人陈

某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该房屋转让给陈某某（未办理

不动产登记），2022年房屋由李某甲进行装修并占有使用，陈

某某未实际入住占有该房屋。2024年 4月 22日，李某甲以李某

乙代理人身份通过周口某某房屋中介公司与第三人李某某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未办理不动产登记），李某某自费更换电子门

锁并使用房屋。2025年 10月 24日上午 10时许，申请人陈某某

到某某家园东区 X号楼二单元 XX室，发现房子里已经有人居

住，后联系上李某某，双方都称自己有购房合同并发生争执，

陈某某使用砖头将 XX室李某某安装的电子密码锁砸坏。2025

年 10月 25日搬口派出所予以立案，经调查后于 2025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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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作出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陈某某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申请人未提出陈述和申辩。同

日，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经行政审批

后作出案涉示范（搬口）行罚决字〔2025〕XX号行政处罚决

定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对陈某某以故意损毁财物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并依法

予以送达。申请人陈某某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接报案登记表及接报案回

执；2.立案登记表及立案告知书；3.询问笔录 4份；4.情况说

明；5.现场照片；6.房屋买卖合同；7.房屋买卖协议书；8.户籍

证明及前科证明；9.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0.公安行政处罚审批

表；11.示范（搬口）行罚决字〔2025〕XX 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12.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及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13.警官证复

印件。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

条规定： 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

私财物的，处 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 10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申请人陈某某在房产纠纷未解决的情况

下，故意损毁第三人安装的门锁，事实清楚。被申请人周口市

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经过立案、调查、处罚前告知等

程序，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陈某某违法行为一般，作出行政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5%B2%E8%AF%88%E5%8B%92%E7%B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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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行政行为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周口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作出的示范（搬

口）行罚决字〔2025〕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12月 26日

抄告：周口市公安局


